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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副产品收购贷款

• ◎产品简介  用于解决借款人与农副产品生产者签订收购合同而预付给农副产品生产者进行生产的合理资金需求，包括农副产品生产的收购资金投入和

劳务投入。

• ◎贷款对象  依法设立、实行独立核算、资信良好的企业法人，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对象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具有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经营资质的

企业法人、经济组织。

• ◎贷款条件  原则上企业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其他企业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 （一）具备农副产品加工经营资质、上年度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本息“双结零”；（二）在信用社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收购资金帐户和保证金帐户；且在

其他金融机构无账户；（三）在信用社、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往来交易中无任何不良信用记录；（四）自有资金比例必须达到30%以上；借款人与农副

产品生产单位、农户或其它农副产品生产组织签订合法有效的农副产品收购订单；借款人贷前资产负债率原则上不高于70%；借款人自筹资金比例不低

于30%。

• ◎贷款期限  1年以内（含1年）。

• ◎贷款利率  按照人民银行及泽普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利率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 ◎贷款方式  采用抵（质）押、保证担保方式。

• ◎办理所需资料  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公司章程、开户证明、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签字样本、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最近月份财务报表、

水电发票、完税证明、贷款相关的购销合同、协议等资料。借款人自有资金情证明资料。

• ◎办理流程  1.向营业网点提供资料、申请相关贷款；2.由各营业网点发起贷款流程；3.联社信贷部审查；4.联联社贷款审批委员会审批、发放



二、棉花收购贷款

• ◎产品简介

• 用于解决借款人与棉花生产者签订棉花收购合同而预付给棉花生产者进行生产的合理资金需求，包括棉花生产的物化投入和劳务

投入。棉花预购贷款可用于支持机采棉采摘等费用。

• ◎贷款对象

• 依法设立、实行独立核算、资信良好的企业法人，政府职能部门批准的具有从事棉花加工经营资质的企业。

• ◎贷款条件

• 原则上企业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其他企业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上年度棉花收购贷款本息“双结零”；

• （二）具备棉花加工经营资质，且符合自治区设备更新技术达标标准和消防安全规定，并在名录册中；

• （三）在信用社开立基本存款账户，且在其他金融机构无账户； 

• （四）信用等级达到A级以上标准。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信用合作社企业法人客户信用等级评定办法》评级；



二、棉花收购贷款

• （五）担保贷款能够提供合法有效的担保；（六）自有资金比例必须达到30％以上；

• ◎贷款期限  1年以内（含1年）。

• ◎贷款利率  按照人民银行及泽普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利率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 ◎贷款方式  采取担保方式。

• ◎办理所需资料  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公司章程、开户证明、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签字

样本、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最近月份财务报表、水电发票、完税证明、贷款相关的购销

合同、协议等资料、借款人自有资金证明相关材料、担保相关资料等。

• ◎办理流程

• 1.向营业网点提供资料、申请相关贷款；2.由各营业网点发起贷款流程；3.联社信贷部审查；4.
联社贷款审批委员会审批、发放。



三、畜牧业贷款 
• ◎产品简介  用于解决借款人增加农牧民收入为前提，按照加快由游牧向半定居和定居、放养向圈养、农牧结合和农区养殖方向转

变，加快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实施小畜换大畜，调整畜群畜种结构，全面推动牲畜舍饲圈养，改善畜牧业生态环境。 

• ◎贷款对象  依法设立、实行独立核算、资信良好的企业法人，符合融资规定的公益二类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以

及国家规定可以作为借款人的其他组织。 

• ◎贷款条件  从事合法畜牧养殖、育肥和畜产品深加工活动的农牧民、个体经营户、企业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

织；具有自有固定的养殖经营场所及相关设施，资信良好，无不良信用记录；懂得科学养殖技术，有一定的防疫能力；自有资金

不得低于30%；提供有效的担保；企业在信用社开立基本账户或一般账户，个人、个体经营户开立个人结算户；其他条件。 

• ◎贷款期限  1-5年。 

• ◎贷款利率  按照人民银行利率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 ◎贷款方式  采取信用，担保方式，抵质押等方式。 

• ◎办理所需资料  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公司章程、开户证明；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签字样本；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最近月份财务报表；水电发票、完税证明；抵押担保相关资料；身份证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结婚证明，其他财产证明等 

• ◎办理流程  1.向营业网点提供资料、申请相关贷款；2.由各营业网点发起贷款流程；3.联社信贷部审查；4.联联社贷款审批委员

会审批、发放。



四、流动资金贷款

• ◎产品简介

• 为了满足借款人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流动资金需求（包括周转性流动资金需求和临时性流动资金需求）而发

放的贷款。

• ◎贷款对象

•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主管机关）核准登记的企(事)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

• ◎贷款条件

• 原则上企业信用等级在A-级（含）以上，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 （一）从事的经营活动合法合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要求；（二）持有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

主管机关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证书》，特殊行业须有权机关核发的从业许可证，并在税

务机关办理了税务登记证；（三）在信用社开立基本存款账户或一般存款账户；（四）有符合规定比例的

资本金和资产负债率；（五）有良好的信用记录，生产经营正常，具有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



四、流动资金贷款

• ◎贷款期限  一般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应根据借款人的贷款用途、生产经营周期、还款能力和经营

社的资金营运状况确定，最长不得超过3年（含）。

• ◎贷款利率  按照人民银行及泽普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利率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 ◎贷款方式  采用信用、抵（质）押、保证担保等方式。

• ◎办理所需资料  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公司章程、开户证明、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及签字

样本、近三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水电发票、完税证明、贷款相关的购销合同、协议等资料。

• 借款人自有资金情况证明资料。

• ◎办理流程

• 1.向营业网点提供资料、申请相关贷款； 2.由各营业网点发起贷款流程；3.联社信贷部审查；4.
联社贷款审批委员会审批、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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